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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簡色特之議會

象形祈念觀祈個一
一議會務服會手土的 黎青

第
二
十
四
屆
國
際
社
會
福
利
會
議
(
但
F
F
Z
7

5

泣
。
口
且
已
。
口
呵
呵
門
g
n

呵
。
白
雪
立
且
可
〈
己
內
心
呵
呵
)
本

年
由
西
德
主
辦
，
於
一
九
八
八
年
七
月
三
十
一
日
至
八
月

五
日
在
西
柏
林
國
際
會
議
中
心
召
開
，
已
正
式
函
遨
中
華

民
國
總
會
審
加
，
同
時
舉
行
該
會
建
會
六
十
周
年
大
會
，

並
頒
贈
社
會
服
務
績
優
最
高
榮
譽
獎
「
桑
德
獎
章
」
(

m
m
H
m
r口
已
〉
三
月
已
)
，
以
紀
念
該
會
創
始
人
桑
德
先

生
。
我
國
「
國
際
社
會
福
利
協
會
中
華
民
國
總
會
」
除
循

例
籌
組
代
表
團
前
往
出
席
會
議
外
，
站
將
國
際
社
會
福
利

協
會
簡
史
豎
我
總
會
近
年
與
會
情
形
，
扼
要
述
及
。

國
際
社
會
福
利
協
會

(
I
C
S
W
)於
一
九
二
八
年

七
月
成
立
於
巴
黎
，
也
就
是
該
會
第
一
屆
大
會
。
該
會
是

一
個
獨
立
性
、
非
政
府
、
非
政
治
、
非
教
派
之
永
久
性
國

際
組
織
，
且
係
聯
合
國
經
濟
社
會
理
事
會
、
教
育
科
學
文

化
組
織
、
兒
童
基
金
會
、
世
界
衛
生
組
織
、
國
際
勞
工
局

、
歐
洲
理
事
會
、
以
及
美
洲
組
織
等
機
構
之
諮
詢
單
位
。

目
前
有
會
員
國
共
八
十
國
家
及
二
十
二
個
團
體
。
依
按
其

章
程
輝
定
，
每
兩
年
在
不
同
國
家
首
都
或
重
要
都
市
，
舉

行
世
界
性
會
議
一
次
，
隔
年
則
分
亞
洲
、
非
洲
、
歐
洲
、

拉
T
美
洲
、
及
北
美
洲
五
個
區
域
，
舉
行
區
域
性
會
議
一

次
。
大
會
暨
區
域
會
議
主
題
，
多
以
社
會
工
作
、
社
會
福

利
、
社
會
計
畫
、
社
區
發
展
、
人
類
福
祉
等
與
其
他
事
項

之
關
係
為
主
，
現
在
會
址
設
奧
京
維
也
納
。

我
國
自
一
九
五
八
年
在
東
京
舉
行
第
九
屆
會
議
起
，

向
以
觀
察
員
身
分
列
席
大
會
，
一
九
六
八
年
在
芬
蘭
赫
爾

辛
基
肺
等
行
第
十
四
屆
會
議
時
申
請
入
會
，
直
至
一
九
六
九

年
在
法
國
第
或
市
舉
行
執
行
委
員
會
時
，
正
式
通
過
我
國

成
為
會
員
國
。
近
年
來
，
該
會
為
加
強
執
委
會
組
織
功
能

，
會
擴
增
執
行
委
員
共
十
七
人
，
多
為
國
內
社
政
主
管
首

長
及
專
家
學
者
，
由
執
委
會
選
舉
立
怯
委
員
饒
穎
奇
先
生

為
主
席
，
並
聘
請
華
大
社
會
學
教
授
王
培
勳
先
生
擔
任
秘

書
長
，
商
請
臺
大
教
授
詹
火
生
先
生
負
責
國
際
事
務
，

結
構
益
臻
健
全
。
一
九
八
六
年
第
二
十
三
屆
國
傑
社
會
福

利
會
議
在
東
京
舉
行
討
論
「
強
化
家
庭
與
社
區
以
促
進
社

會
建
設
」
，
由
饒
穎
奇
主
席
率
團
出
席
，
由
於
會
前
策
劃

周
全
，
粉
碎
中
共
排
我
會
籍
陰
謀
、
卒
保
會
籍
吃
立
不
搖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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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到
主
辦
國
的
特
別
追

逐
與
尊
重

一
九
八
七
年
亞
太
地
區
社
會
福
利
大
會
是
繼
一
九
八

五
年
在
蓋
北
舉
行
後
之
區
域
性
社
會
福
利
會
，
本
屆
輪
由

國
際
社
會
福
利
協
會
印
尼
委
員
會
主
辦
，
大
會
主
題
為
「

溝
通
|
|
社
會
發
展
的
基
本
要
索
」
。
本
屆
區
域
執
行
委

員
與
代
表
大
會
有
紐
西
蘭
及
尼
泊
爾
代
表
為
觀
察
員
，
準

備
入
會
。
至
於
中
共
原
擬
在
本
屆
會
議
派
遣
觀
察
員
一
箏

，
由
於
事
先
中
共
駐
曼
谷
大
使
向
亞
太
地
區
副
會
長
米
索

博
士
(
巳
『
閃
}
E
口
可
戶
口
俯
〉
g
σ
宮
門
口
已
呵
呵
間
g
w
)

建
議

I
C
S
W
必
須
將
中
華
民
國
華
灣
改
為
「
白
甘
心
E



4
旦
有
3
名
義
後
，
始
申
請
入
會
之
卒
，
結
果
不
了
了
之

，
故
今
年
亦
無
法
入
會
。
此
次
中
華
民
國
總
會
由
於
近
年

來
在
饒
主
席
饒
穎
奇
先
生
的
領
導
暨
各
執
行
委
員
共
同
努

力
，
積
極
地
率
與
社
會
活
動
及
會
前
妥
善
安
排
，
始
受
到

主
辦
國
的
特
別
禮
遇
與
尊
重
，
也
說
明
國
際
間
活
動
積
極

參
與
相
互
交
流
的
重
要
性
。

此
次
西
德
主
辦
第
二
十
四
屆
大
會
主
題
為
「
法
律
對

社
會
福
利
與
社
會
發
展
之
關
係
」
。
在
其
邀
請
函
備
述
會

議
資
料
，
鉅
細
靡
遣
，
甚
至
載
有
I
C
S
W
之
宗
旨
，
堪

稱
特
色
。
遨
函
首
頁
，
有
籌
備
委
員
會
主
席
薩
奇
教
授
之

「
社
會
發
展
中
法
律
之
地
位
、
方
法
與
阻
力
」
一
文
，
尤

其
創
見
，
他
說
;
「
社
會
發
展
並
非
了
解
日
常
社
會
福
利

事
業
所
能
了
箏
，
乃
是
針
對
社
會
急
需
之
關
如
及
可
行
性

精
心
規
劃
而
力
求
其
改
進
者
。
國
傑
社
會
福
利
協
會
對
此

旨
趣
，
雖
已
旁
徵
博
引
，
惟
迄
今
尚
未
觸
及
法
律
問
題
，

但
法
律
攸
關
社
會
福
利
至
深
且
鉅
。
因
為
法
律
會
構
成
社

會
主
要
亂
象
，
也
可
成
為
改
造
社
會
最
有
力
的
工
兵
，
若

此
工
具
運
用
得
當
，
實
有
助
於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;
而
不
當

之
立
法
與
執
訝
，
豈
止
釀
成
社
會
新
聞
題
，
其
為
客
可
能

甚
於
無
法
。
因
此
社
會
福
利
與
法
控
之
現
象
及
關
係
'
吾

人
早
就
該
予
以
詳
盡
之
研
討
。

「
法
律
」
一
詞
，
含
義
殊
異
，
如
不
成
文
之
現
章
、

司
法
判
例
、
國
會
法
案
、
政
府
法
鏡
、
國
家
憲
法
、
自
治

機
構
之
單
行
法
、
以
及
國
際
條
約
等
是
。
法
律
有
時
雖
含

有
差
別
待
遇
成
分
，
成
為
社
會
發
展
之
絆
腳
石
，
或
社
會

動
亂
之
根
源
;
但
怯
律
也
可
以
樹
立
社
會
服
務
之
規
範
，

賠
償
受
害
人
之
損
失
，
及
進
一
幅
社
會
之
措
施
等
;
怯
律
不

僅
對
社
會
需
要
表
現
漠
不
關
心
，
而
且
可
以
作
為
改
革
社

會
的
手
段
;
法
律
不
僅
幫
助
社
工
人
員
保
護
其
果
主
，
而

且
可
使
其
難
以
達
成
預
期
之
目
的
﹒
，
法
律
不
僅
透
過
社
會

發
展
而
產
生
街
突
，
且
可
經
由
是
項
發
展
而
遂
以
達
成
預

定
目
標
;
法
律
眼
可
保
障
人
權
，
也
可
漠
視
人
權
。
因
此

法
律
之
標
的
對
社
會
呈
現
之
功
過
，
均
各
異
其
趣
。

樹
立
社
會
正
義
保
障
人

性
尊
嚴

「
法
律
是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必
要
之
建
構
，
也
是
社
會

工
作
組
織
之
重
要
基
礎
:
政
府
部
門
建
制
要
靠
法
律
，
保

證
定
位
志
願
服
務
之
角
色
，
唯
法
律
是
賴
，
因
明
訂
其
相

互
職
責
，
確
定
其
交
互
作
用
。
若
法
律
過
於
處
雜
，
則
其

功
能
隱
而
不
彰
，
法
律
過
於
剛
性
，
則
失
之
偏
頗
而
徒
成

具
丈
。
時
代
急
速
變
遷
，
尤
以
工
業
國
家
法
律
繁
旗
，
催

正
太
快
而
無
法
使
民
知
挂
過
法
，
獲
益
不
多
。
又
若
制
訂

法
律
不
得
大
眾
參
與
多
方
套
酌
，
易
使
人
沮
畏
缺
望
。
故

法
律
擬
訂
之
初
，
固
聽
從
長
考
慮
，
期
其
能
行
。

「
法
律
有
時
蹈
製
外
國
模
式
，
而
忽
略
本
國
社
會
文

化
型
態
，
以
致
因
陳
蹈
故
，
毫
無
實
益
，
徒
具
形
式
;
法

律
有
時
會
誤
導
近
代
理
念
，
而
罔
顧
保
障
推
展
現
行
之
合

作
共
識
，
及
不
尊
重
維
護
大
眾
文
化
傳
統
與
道
德
情
諜
。

故
社
會
福
利
對
法
律
，
法
律
對
社
會
福
利
之
重
要
性
，
因

國
度
而
異
，
端
視
其
合
法
傳
統
、
政
治
體
系
、
發
展
水
平

及
社
會
公
益
服
務
之
歷
史
發
展
等
而
不
同
。
不
論
其
間
狀

況
如
何
，
此
種
關
係
錯
綜
復
雜
而
益
顯
其
重
要
。
吾
人
雖

對
其
關
係
隔
膜
，
但
不
能
不
深
加
探
究
。
惟
吾
人
臨
知
各

國
社
會
福
利
與
法
律
浩
如
湖
誨
，
為
兔
掛
一
漏
萬
，
當
先

對
樹
立
社
會
正
義
，
保
障
人
性
尊
嚴
，
法
律
之
賞
質
與
社

會
福
利
之
經
驗
，
應
做
一
國
際
取
聲
與
比
較
，
藉
此
次
大

會
之
機
會
，
交
換
經
驗
，
相
互
學
習
，
俾
上
述
情
形
之
改

進
，
有
所
獻
替
。
」

大
會
分
丘
次
全
體
大
會

以
上
是
大
會
籌
備
委
員
會
主
席
薩
奇
教
授
就
法
律
觀

點
對
社
會
發
展
，
有
正
負
面
的
影
響
，
闡
述
義
詳
，
是
歷

屆
大
會
主
題
尚
未
涉
及
法
律
與
社
會
之
關
係
問
題
(
見
附

件
)
，
且
打
破

7

一
般
人
以
為
法
律
只
有
正
面
作
用
的
案

日
。
這
種
新
觀
念
、
新
作
風
對
本
屆
大
會
主
題
所
作
的
引

言
，
以
引
起
與
會
者
熱
烈
響
應
的
興
趣
，
是
以
往
大
會
難

得
一
見
的
事
。
不
特
如
此
，
邀
請
資
料
還
刊
載
I
C
S
W

的
宗
旨
暨
專
題
討
論
會
最
擅
特
色
，
本
文
以
下
實
有
腫
列

之
必
要
，
其
他
值
得
提
及
的
是
大
會
分
五
次
全
體
大
會
，

也
是
歷
屆
大
會
絕
無
僅
有
的
。
除
第
一
次
是
舉
行
閉
幕
典

禮
、
第
五
次
是
閉
幕
儀
式
不
附
其
他
活
動
外
，
其
餘
第
二

、
第
三
、
第
四
次
全
體
大
會
之
後
，
均
各
有
三
十
到
五
十

分
鐘
之
討
論
時
間
，
會
場
中
備
有
英
語
(
藍
色
表
示
)

怯
語
(
紅
色
)
、
西
班
牙
語
(
黃
色
)
、
德
語
(
綠
色
)

四
種
語
文
翻
譯
，
俾
出
席
者
之
便
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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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I
C
S
W
之
宗
旨•• 

L

策
進
全
世
界
社
會
發
展
之
普
及
﹒
'

9

心
強
化
社
會
需
要
與
發
展
並
增
進
是
項
需
要
之
共
識

n
a促
進
人
類
對
社
會
問
題
相
互
作
用
之
除
解;



A
h策
劃
社
會
方
略
因
應
社
會
變
還
需
要
﹒
'

丘
激
勵
社
會
團
體
建
立
直
接
對
話
管
道
增
進
社
會
正

義
與
人
類
福
祉
﹒
'

"
a增
進
社
會
團
體
相
互
瞭
解
與
合
作
俾
社
會
發
展
機

構
與
廣
大
人
民
分
擔
社
會
責
任
;

該
會
主
席
饒
穎
奇
先
生
於
去
年
十
月
五

日
掌
總
統
召
見
並
對
會
議
成
功
于
以
嘉
紅

門e
e
e
-
h

促
進
民
間
團
體
做
為
社
會
發
展
之
樞
紐
與
媒
體
﹒
'

&
強
化
發
展
全
國
民
間
團
體
社
會
組
織
之
聯
槃
﹒
'

9
.充
任
社
會
觸
媒
諮
詢
中
心
轉
移
社
會
發
展
之
資
訊

、
技
術
及
經
驗
。

二
、
專
題
討
論
會

有
十
八
個
議
題
，
分
成
六
組
予
以
學
術
研
討
。
每
組

下
列
十
八
項
三
類
相
同
之
議
題
組
成
，
例
如
下
列
議
之L

7
.臼
組
成
一
組
;
Z
&
口
為
第
二
組
，•••••• 

約
需
五
十
分

鐘
共
同
討
論
，
有
四
種
語
言
翻
譯
，
按
出
席
人
員
選
定
號

碼
而
編
定
組
別
，
若
有
變
更
是
要
收
費
的
。

L

法
律
對
社
會
歧
祖
之
說
制
;

Z
為
應
社
會
基
本
需
要
與
就
貧
措
施
法
律
所
承
擔
之

任
務
﹒
'

n
a法
律
是
策
訂
社
會
計
畫
方
察
之
工
具
;

也
法
律
對
人
性
尊
嚴
與
個
人
隱
私
之
保
障
;

p
a人
權
與
社
會
繼
利
﹒
'

6
.維
護
社
會
正
義
之
途
徑
;

1

法
律
制
訂
之
社
會
參
與
;

&
法
律
、
法
脫
與
社
會
服
務
之
融
洽
抑
有
衛
突
。
.

9
.法
律
是
構
成
全
國
、
區
蛾
及
地
方
政
府
之
要
件
及

其
與
該
等
政
府
之
和
衷
共
濟
﹒
'

的
法
律
是
制
訂
社
會
安
全
必
要
之
工
具
;

扎
社
會
工
作
員
之
法
定
地
位
、
注
定
職
責
及
合
法
保

障
;

泣
社
會
工
作
員
如
何
作
案
主
與
法
律
之
媒
導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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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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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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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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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，

江
社
工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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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
線
所
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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